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发展“扶贫车间”
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
甘政办发〔2018〕134号
[bookmark: _GoBack]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省属有关企业：
　　为大力推进“扶贫车间”发展，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助推脱贫攻坚，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扶贫车间
　　“扶贫车间”或者叫“社区工厂”、“卫星工厂”，是指以扶贫为目的，设在乡、村的加工车间。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带动脱贫为宗旨，要解决的是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问题。它的特点是，只是加工或生产车间，不是经营主体，只负责某个产品的简单生产加工环节（工序），而不是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和农产品加工为主，有的就地取材，有的“两头”在外。它的条件是，有一个成熟的企业为后盾、有成熟的产品为前提、有成熟的市场为关键。包括：
　　（一）利用乡镇、村集体闲置土地、房屋创办的厂房式“扶贫车间”；
　　（二）设置分散加工手工产品等的居家式“扶贫车间”；
　　（三）依托农村“三变改革”，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贫困劳动力到合作社务工，领取工资的合作社式“扶贫车间”；
　　（四）依托各类电商设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实体和虚拟相补充的“互联网+”式“扶贫车间”；
　　（五）其他类型的“扶贫车间”。
　　二、认定条件
　　各类企业等经济组织兴办的符合上述要求、吸纳甘肃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0名及以上或占用工总数20%以上就业并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工车间，可以向当地县市区人社部门提出“扶贫车间”认定申请，由县市区人社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农牧、工信、扶贫等部门开展“扶贫车间”认定工作。具体认定程序、提交的认定材料、相关补助资金的核拨及相关扶持政策的申请程序等由县市区人社部门商相关部门制定。
　　三、政策措施
　　经认定的“扶贫车间”，在用地、用房、用水、用电、用工方面可以申请享受以下政策措施：
　　（一）财政奖补政策。
　　1.“扶贫车间”吸纳10名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可给予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稳定就业3年以上、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可给予6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2.属于省级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的“扶贫车间”，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达到用工总数20%以上、且符合资金补助条件的，当年度给予每个6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3.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返乡人员创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定为“扶贫车间”的，按有关规定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4.省级创业典型创办的“扶贫车间”，按照有关规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5.鼓励“扶贫车间”对吸纳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开展培训，且符合条件的“扶贫车间”，按有关规定给予培训补助。
　　（二）金融支持政策。
　　1.对于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优先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个人最高额度10万元，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贷款额度可适当提高，贷款期限3年，利率最高可在同期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3个百分点，58个特困县区的财政部门提供3年全额贴息，非特困县区的财政部门提供2年全额贴息。
　　2.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车间”可比照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要求优先给予扶持，贷款额度最高2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
　　（三）土地优惠政策。
　　1.乡镇、村集体闲置土地可按有关规定划拨给“扶贫车间”无偿使用，“扶贫车间”租赁土地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租金减免政策。
　　2.在不占用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将认定的“扶贫车间”用地纳入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用地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后，对我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及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对上述内容中拟定的出让底价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应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
　　（四）其他扶持政策。
　　1.乡镇、村集体闲置房屋、厂房、废弃的学校校舍可按有关规定优先提供给“扶贫车间”无偿使用，“扶贫车间”租赁集体房屋、厂房的可享受租金减免。
　　2.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电力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围绕“扶贫车间”建设，安排必要的项目资金，帮助各地完善“扶贫车间”涉及的水、电等各项基础设施。各地要结合实际，对“扶贫车间”用水用电给予补贴，切实降低“扶贫车间”用水用电价格。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统筹协调。
　　各地要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体系，细化部门任务分工。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报酬发放等资料进行审核；扶贫部门负责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核；财政部门负责对财政补助资金进行合规性审查；工信、农牧和商务等部门分别负责对是否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规定进行审核。要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工作运行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资金保障。
　　财政奖补第1条所需资金从扶贫资金中列支；第2、3、4条所需资金从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按规定统筹解决。财政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扶贫车间”的日常维护和运行管理。要切实加强财政奖补资金的监管，保障专款专用和资金运行安全，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人员和单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强化监督检查。
　　县市区人社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对已认定的“扶贫车间”吸纳就业、生产经营和安全防护情况等按年度进行综合评估，实行动态管理。要督促“扶贫车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可采取月工资或计时计件工资的方式，经公示后按时足额发放，月工资或计时工资不得低于我省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工资要符合《劳动法》规定，应该按照标准工时制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切实保障贫困劳动力合法权益。
　　（四）强化信息报送。
　　各地要及时对辖区“扶贫车间”的认定情况及吸纳就业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并逐级报送，确保信息沟通畅通。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成效显著的，要树立典型，积极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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